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子公司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控股子公司，我们允许其申请融资并为其提供担保。富顺光电本次申请融资

业务有利于其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以支持其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益。本次融资业务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富顺光电向广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申请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实施以上担保有效期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二、关于子公司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并由公司为其部分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富顺光电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我们允许其以资产抵押申请

授信额度并为其部分授信提供担保。富顺光电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其获得业

务发展所需的资金以支持其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融资业务可能

产生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富顺光电以其资产抵押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州龙文支行申请8,5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其部分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本次申请的授信额度中不超过4,350万元由富顺光电以其资产抵押提供担保；

本次申请的授信额度中不超过4,150万元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施以上担

保有效期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丁海芳           彭晓伟           朱闽翀 

 

 

年   月   日 

 




